
信息披露

2021/6/26

星期六

B05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1-063

债券代码：113039�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企业公园D区68号楼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0,860,5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369

备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17日的公司总股本为：2,265,238,20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韩晓东先生、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汪强先生、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财务总监杨宁先生均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中车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等共同设立风能开发产业基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0,710,070 99.9877 150,380 0.0122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风电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0,710,070 99.9877 150,380 0.0122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新疆嘉泽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0,708,970 99.9876 150,480 0.0122 1,1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受让浙江巽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全部合伙

份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0,708,870 99.9876 150,580 0.0122 1,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与中车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等共同设立风能开发产业基金的议案

188,233,002 99.9201 150,380 0.0798 100 0.0001

2 关于投资建设风电项目的议案 188,233,002 99.9201 150,380 0.0798 100 0.0001

3

关于转让一级全资子公司新疆嘉泽发电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188,231,902 99.9195 150,480 0.0798 1,100 0.0007

4

关于受让浙江巽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

宁夏宁柏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全

部合伙份额的议案

188,231,802 99.9194 150,580 0.0799 1,100 0.00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姚中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1619�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1-062

债券代码：113039�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债券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券评级：“AA” ,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

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评估” ）对公司及2020年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嘉泽转债” ）进行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 ，前次“嘉泽转债”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 ， 评

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20年3月27日。

联合资信评估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1年6月23日出具

了联合〔2021〕4569号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

告》，本次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 ， “嘉泽转债” 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A” ，评级

展望为“稳定”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宁夏嘉泽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1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16� � �证券简称：洪都航空 公告编号：2021-021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军工思波大酒店（江西省南昌市井冈山大道101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68,994,1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45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 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总经理曹春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3人，纪瑞东董事、张弘董事、王卫华董事、周建华董事、罗飞董事因公未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耿向军监事、徐滨监事因公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84,509 99.9973 9,600 0.002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84,509 99.9973 9,600 0.002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84,509 99.9973 9,600 0.002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84,509 99.9973 9,600 0.002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51,989 99.9624 9,600 0.037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班子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84,509 99.9973 9,600 0.002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84,509 99.9973 9,600 0.002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286,509 99.8082 707,600 0.191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8,953,109 99.9888 41,000 0.011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曹海鹏 368,892,022 99.972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56,980,

915

99.9831 9,600 0.0169 0 0.0000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56,980,

915

99.9831 9,600 0.0169 0 0.0000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56,980,

915

99.9831 9,600 0.0169 0 0.0000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56,980,

915

99.9831 9,600 0.0169 0 0.0000

5

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25,551,

989

99.9624 9,600 0.0376 0 0.0000

6

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班

子办理融资业务的议案

56,980,

915

99.9831 9,600 0.0169 0 0.0000

7

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56,980,

915

99.9831 9,600 0.0169 0 0.0000

8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的议案

56,282,

915

98.7583 707,600 1.2417 0 0.0000

9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56,949,

515

99.9280 41,000 0.0720 0 0.0000

1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

案

10.01 曹海鹏

56,888,

428

99.82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会议议案1、2、3、4、5、6、7、9、10为普通决议议案。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8、议案9、议案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富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1-033

债券代码：163399� 债券简称：20亿利01

债券代码：163692� 债券简称：20亿利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中国尊” 东100米）ELION亿利生态广场

一号楼19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9,041,8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6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66,287 99.8767 1,675,425 0.1232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96,387 99.8789 1,645,425 0.1211 0 0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66,287 99.8767 1,675,425 0.1232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66,287 99.8767 736,025 0.0541 939,500 0.0692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66,287 99.8767 1,645,425 0.1210 30,100 0.0023

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614,587 99.9685 398,125 0.0292 29,100 0.0023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18,787 99.8732 1,722,925 0.1267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304,412 99.9457 737,300 0.0542 100 0.0001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7,364,987 99.8766 1,676,725 0.1233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261,687 99.9425 780,025 0.0573 100 0.0002

1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261,712 99.9425 506,100 0.0372 274,000 0.02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12,263,120 96.6334 398,125 3.1372 29,100 0.2294

7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案》

10,967,320 86.4225 1,722,925 13.5766 100 0.0009

8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

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11,952,945 94.1892 737,300 5.8099 100 0.0009

10

《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1,910,220 93.8526 780,025 6.1466 100 0.0008

11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

议案》

11,910,245 93.8528 506,100 3.9880 274,000 2.15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6、8-11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以上通过。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6-8、10-1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开广、刘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亿利洁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亿利洁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167� � � � � � �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公告编号：2021-031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共同构建智慧供热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基本情况：2021年6月24日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签

署《共同构建智慧供热框架合作协议》。

履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公司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共同构建智慧供热框架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

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框架协议预计对公司当年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框架合作协议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平安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安新区黔中大道交兴功路华为云数据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900MA6J6CBN9Q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

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增值电信

服务；出版物零售；互联网文化活动；互联网平台、零售、安全、数据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信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通信网络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护；设备租赁；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智能化设计咨询及改造；电子信息技术、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后续如双方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达到审议标准的，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

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双方利用自身资源和行业优势联合探索打造新的智慧能源业务发展模式，在智慧供热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共同推进

供热数字化及智慧供热建设，共同打造引领行业的智慧供热解决方案，推动供热产业数字化、数字供热产业化，开启供热

发展新模式。

由双方试验项目起步，逐步以“行业智慧”运行效果反馈培育并优化“数字智慧” ，以“数字智慧” 自学习能力提升并

优化“行业智慧” ，最终形成“联美智慧能源”品牌。 在后续市场开拓中，联美以“联美智慧能源”成果应用于自身项目及

其他委托运营项目，华为数字化人员给予支持服务。 华为以“联美智慧能源”成果应用于第三方供热项目时，联美专业技

术运营人员给予支持服务。彼此给予对方的支持服务视具体服务范围及深度等工作量情况可以收取对方一定的费用或按

项目合同金额贡献比例提成，在具体实施项目合同中体现，不以彼此买卖关系进行交易。

（二）合作内容

1、全面合作，共同提供智慧供热服务

（1）联美控股同意将分步实施智慧供热，终极规模由华为公司提供智慧供热数字化技术服务进展而定。 一是启动试

点项目。形成整个供热期双方认可的运行节能数据和系统方案。二是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在试点项目期间，联美控股可

采取多种策略与方法针对不同项目实际情况开展尝试，为积累项目技术经济性积累数据，为进一步提升优化“联美智慧

能源”品牌创造数据支持与价值，为分步实施智慧供热奠定基础。

在联美控股及其关联公司实施智慧化供热基础上，通过华为公司核心算法不断优化迭代而形成的综合性系统解决方

案双方共建、共享、共有，原核心算法仍属华为公司独有。由乙方开发的算法增量部分属于乙方所有，甲方届时候有权根据

双方相关协议约定享有使用权，由甲方利用乙方已有算法单独开发的增量部分归双方所有。 双方本着既尊重并维护华为

原核心算法的独立性，又尊重并维护联美控股原专业知识及行业经验积累的独立性，以联美智慧能源综合能源服务品牌

供应商分工协作，其增值部分的合作模式需另行签订协议。

双方将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和模式进行复制推广，联合建设智慧供热系统，提供智慧供热服务，共同拓展外面市场，

推动供热智慧化的快速发展，形成以“联美智慧能源”冠名的行业智慧供热标准及国家标准。

（2）合作模式：联美控股和华为公司共同实施智慧供热项目的建设。华为公司提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等智慧供热数字化技术和服务，对硬件设施提出指标要求；联美控股负责智慧供热平台建设与运营、供热设施和供热运行

调节，华为公司参与配合。

对于联美控股内部市场，联美控股牵头占主导，提供试点项目、示范项目、联美智慧能源应用场景展示平台、有序推进

全面智慧化供热，以联美各种供热模式及体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智慧化，引领行业数字化进程，纳入城市智慧化运营。

对于联美控股外部市场，联美控股或华为公司均可牵头主导，联美提供示范项目数据，应用场景展示，智慧化运营技

术经济性报告，综合智慧化运营培训与服务，以“联美智慧能源”模型不断适应时代步伐及个性化需求解决方案。

在辽宁省区域范围内双方共同以“联美智慧能源”开拓智能化供热应用市场，彼此获得的市场信息共享，另一方给予

协同，联合拓展。 华为公司获得的供热智慧化市场信息若客户有综合运营或委托运营的需求，同等条件下，联美控股享有

优先合作权。

2、共同推进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合作

依托双方自身教育培训资源及优势，开展人才交流、教育培训、外部观摩、专业学习、知识转移等工作，为双方高级管

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提供培训，参加双方各类技术峰会，进行技术研讨与交流。

华为公司在符合相关制度原则下，为联美控股属下的公司及关联公司人员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市场开拓、人才培

养，以及具体项目和工程实施等方面提供信息化服务及相关支持。

联美控股在符合相关制度原则下，为华为公司及关联公司人员在行业知识、专业设备、专业运维、技术研发、产品制

造、市场开拓、人才培养，以及具体项目和工程实施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及相关支持。

（三）合作机制

1、高层会商机制。

双方领导层采用不定期会晤的方式，明确合作方向，对联合项目组的工作目标、方向和节奏进行指导，解决联合项目

组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协调必要的资源，保障项目组的任务按计划落地，并根据项目工作进展，不断深化合作内容和

形式。

2、联合工作组机制。

双方共同成立联络小组，负责日常工作的对接，及时沟通对接成果应用、工作进度等，定期召开例行会议审视、推进工

作，优化调配资源，共同促进合作取得实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共同构建智慧供热框架合作协议》既响应了国家“新基建” 的重要战

略方向，又能匹配新型智慧化城市建设，促进“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智慧供热服务作为一种典型的融合新型基础

设施，通过在城市供热领域深度应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企业管理和服务水平。

四、风险提示

《共同构建智慧供热框架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签署的《共同构建智慧供热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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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21年6月8日、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2020年度股东

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29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3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819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1、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2、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3、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6、关于制定《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7、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其他内容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1-7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相关公告刊登于

2021年4月30日、6月19日的《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8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林（永安）控股有限公司、永安市财政局、永安市林业建设投资公司。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

2.00 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制定《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7.00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法：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原件；代理人凭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附后)原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持法人股东帐户卡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

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三）登记时间：2021年6月24日、25日、28日上午9:00～11:00，下午3:30～5:30。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 娟

联系地址：福建省永安市燕江东路819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 编：366000

联系电话：(0598)3614875

传 真：(0598)3633415

电子邮箱：stock@yonglin.com

（五）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林（永安）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增加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360663� � � �投票简称：永林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1）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

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6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6月29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理人 有权□ 无权

□ 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计投票提

案

1.00 公司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

2.00 公司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

√

5.00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6.00

关于制定《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

7.00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8.00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21-040

� � � � � � �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6月25日上午9:00时

2、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邱天高

6、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份数比

例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公司总股

份数比例

A�股 1 354,176,000 41.0299% 55 5,441,633 0.6304% 56 359,617,633 41.6603%

B�股 2 291,555,222 33.7755% 6 4,169,410 0.4830% 8 295,724,632 34.2586%

总体 3 645,731,222 74.8055% 60 9,611,043 1.1134% 63 655,342,265 75.9189%

其中：

中小股

东

1 15,326,828 1.7756% 60 9,611,043 1.1134% 61 24,937,871 2.8890%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596,233 99.9940% 300 0.0001% 21,100 0.0059%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651,634,365 99.4342% 3,686,800 0.5626% 21,100 0.0032%

其中：

中小股东

21,229,971 85.1314% 3,686,800 14.7839% 21,100 0.0846%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556,433 99.9830% 30,600 0.0085% 30,600 0.0085%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651,594,565 99.4281% 3,717,100 0.5672% 30,600 0.0047%

其中：

中小股东

21,190,171 84.9719% 3,717,100 14.9054% 30,600 0.1227%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597,033 99.9943% 300 0.0001% 20,300 0.00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651,635,165 99.4343% 3,686,800 0.5626% 20,300 0.0031%

其中：

中小股东

21,230,771 85.1347% 3,686,800 14.7839% 20,300 0.081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8,126,529 99.5854% 1,481,604 0.4120% 9,500 0.0026%

B�股 295,649,622 99.9746% 75,010 0.0254% 0 0.0000%

总体 653,776,151 99.7610% 1,556,614 0.2375% 9,500 0.0014%

其中：

中小股东

23,371,757 93.7199% 1,556,614 6.2420% 9,500 0.0381%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5、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至2024

年的外部审计师，每年审计费用188万元人民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566,733 99.9858% 30,600 0.0085% 20,300 0.00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651,604,865 99.4297% 3,717,100 0.5672% 20,300 0.0031%

其中：

中小股东

21,200,471 85.0132% 3,717,100 14.9054% 20,300 0.0814%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6、批准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年至2024年的内控审计师，每年的内控审计

费用为人民币44万元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563,633 99.9850% 42,100 0.0117% 11,900 0.0033%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651,601,765 99.4292% 3,728,600 0.5690% 11,900 0.0018%

其中：

中小股东

21,197,371 85.0007% 3,728,600 14.9516% 11,900 0.0477%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集团” ）之控股子公司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1,462,811 26.8818% 3,968,722 72.9326% 10,100 0.1856%

B�股 283,157,943 95.7505% 12,566,689 4.2495% 0 0.0000%

总体 284,620,754 94.5062% 16,535,411 5.4905%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8,392,360 33.6531% 16,535,411 66.306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股东：福特汽车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276,228,394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9,607,233 99.9971% 300 0.0001% 10,100 0.0028%

B�股 15,809,738 81.0912% 3,686,500 18.9088% 0 0.0000%

总体 375,416,971 99.0249% 3,686,800 0.9725% 10,100 0.0027%

其中：

中小股东

21,240,971 85.1756% 3,686,800 14.7839%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公司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合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公司与南昌宝江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公司与格特拉克（江西）传动系统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麦格纳动力总成（江西）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31,233 99.8089% 300 0.0055%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69,365 98.7725% 3,686,800 1.22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40,971 85.1756% 3,686,800 14.7839%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公司与江西江铃李尔内饰系统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合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6、关于公司与南昌佛吉亚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框架方案

关联关系：江铃集团之联营企业

关联股东：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股东持股：354,176,000股

是否回避表决：是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5,400,933 99.2521% 30,600 0.5623% 10,100 0.1856%

B�股 292,038,132 98.7534% 3,686,500 1.2466% 0 0.0000%

总体 297,439,065 98.7624% 3,717,100 1.2342% 10,100 0.0034%

其中：

中小股东

21,210,671 85.0541% 3,717,100 14.9054% 10,100 0.0405%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17、关于选举熊春英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A�股 357,966,743 99.5409% 1,521,290 0.4230% 129,600 0.0360%

B�股 291,984,732 98.7353% 3,686,500 1.2466% 53,400 0.0181%

总体 649,951,475 99.1774% 5,207,790 0.7947% 183,000 0.0279%

其中：

中小股东

19,547,081 78.3831% 5,207,790 20.8831% 183,000 0.7338%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妍、邓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纪要》；

（二）、《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